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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4-089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

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

事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270.01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0.18%，均为

涉案金额800万元以下案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单个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

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4-034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

到王华光先生的书面辞任函。 王华光先生因年龄原因，提出辞任公司总编辑职务。

2024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议案》，同意王华光先生辞任本公

司总编辑，辞任后王华光先生将不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王华光先生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与辞任有关的其他

事宜须提请公司股东、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注意。 公司董事会

及王华光先生确认，没有因其辞任而可能影响本公司营运的任何事宜。 公司对王华光先

生在任职期内为本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7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上午 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24日（星期二）至9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yqy@600641.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10

月8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8日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李勇军先生

董事：刘荣明先生

独立董事：王国平先生、夏雪女士、万华林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周伟芳女士

副总裁：江加如先生

首席财务官：邵伟宏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10月8日上午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24日（星期二）至9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yqy@600641.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资本市场中心

电话：021-50367718

邮箱：wyqy@600641.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 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4-046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09月19日，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获得一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栓塞弹簧圈

注册分类 第三类无源医疗器械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243131782

预期用途 该产品用于外周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的栓塞。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扩充公司在外周领域产

品布局，不断满足多元化的临床需求，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后续需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之后方可上市销售，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

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62� � �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公告编号：2024-024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中鲁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陈渝先生因病

不幸逝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国投中鲁关于职工

董事逝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

9月20日召开职工大会选举吴楠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吴楠先生任期自

2024年9月20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1日

附件：吴楠先生简历

吴楠，男，198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曾任国投中鲁果汁股

份有限公司物流部物流管理岗，物流采购部副经理，营销中心物流部副经理；现任国投中鲁果汁股份

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 吴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证券代码：600820� � � � � �证券简称：隧道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3

债券代码：185752� � � � � �债券简称：22隧道01

债券代码：115633� � � � � �债券简称：23隧道K1

债券代码：115902� � � � � �债券简称：23隧道K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30日（星期一） 上午 10:00-11:3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 至09月2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820@stec.net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9月30日 上午 10:00-11:3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30日 上午 10:00-11: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焰

董事、总裁兼财务总监：葛以衡

独立董事：褚君浩、张纯、王啸波

董事会秘书：张连凯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30日 上午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23日(星期一)�至09月2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600820@stec.net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单瑛琨

电话：021-65419590

邮箱：600820@stec.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82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9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7%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9.9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21元/股~18.4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所回购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

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择机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均含本数），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80元/股

（含）。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8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2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0.90万股，已

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7%，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18.21元/股， 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18.47元/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2万元。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5266� � � � � � �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81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担保方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锁药房” ）、云南

之佳便利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佳便利” ）、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唐人医药” ）为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健之佳” ）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12,500万元， 其中为连锁药房担保6,500万元，

为之佳便利担保1,000万元，为唐人医药担保5,000万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连锁药房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6,229.07万元，为

之佳便利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99.68万元， 为唐人医药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622.44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

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风险提示：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1、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最高

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连锁药房同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在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 6,500万元（大

写：陆仟伍佰万元整）与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

用之和。

2、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之佳便利同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在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大写：

壹仟万元整）与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3、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唐人医药同中信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公司在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0万元（大写：

伍仟万元整）与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2023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决定：

公司及子公司（包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7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

机构授信额度，其中：（1）不超过4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日

常经营周转；（2）含已使用的原专项并购授信额度在内，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并购

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并购项目相关支付。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品种包括

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贷款、并购贷款、开立信用证、福费廷、开具银行票据及票

据贴现等业务；

集团内公司（包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

为上述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公司为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不超过3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已决策授权担保的范围内。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及于2024年5月18日

披露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名 称：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1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1月20日

主营业务：医药零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经

审计）

252,366.94 136,764.52 115,602.42 533,730.84 16,913.55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61,317.90 142,945.61 118,372.29 266,181.44 2,769.87

（二）名 称：云南之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2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5月26日

经营范围：便利零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经审

计）

17,259.22 10,245.12 7,014.09 44,141.41 371.27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8,249.34 11,701.61 6,547.73 20,928.55 -466.37

（三）名称：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唐山市路北区学院路42号紫微星会馆二期1401-1407号

法定代表人：蓝波

成立时间：2003年4月1日

注册资本：13,925.732万元

经营范围：医药零售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经审

计）

100,963.81 48,802.27 52,161.54 72,621.45 12,140.88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99,791.40 55,649.42 44,141.99 32,735.51 2,386.22

备注：上述数据为唐人医药（母公司）单体财务报表数据。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授信人）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债务人（受信人） 连锁药房 之佳便利 唐人医药

保证人 健之佳 健之佳 健之佳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项下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据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具体约定事项以签署的合

同为准。

担保金额

债权本金6,500万元和与为

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

的一切费用之和

债权本金1,000万元和与为

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

生的一切费用之和

债权本金5,000万元和与为

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

生的一切费用之和

担保范围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详细内容以签署的合同中担

保范围为准。

除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外， 实际控制人蓝波、 舒畅与中信银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蓝波、舒畅为上述担保额度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整体

融资效率，提升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业务及其担保额度是结合发展计划，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发展、支持门店拓展等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申请对集团内企业的担保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40,607.40万元， 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49.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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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的交易时

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丁士启。

6、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97人，代表股份7,597,978,45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9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113,101,15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95人，代表股份1,484,877,29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96人，代表股份1,485,844,8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4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967,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95人，代表股份1,484,877,29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7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73,788,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6％；反对

12,34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4％；弃权11,849,11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1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1,65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720％；反对12,34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6％；弃权

11,849,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975％。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78,789,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4％；反对

9,69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9,49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1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6,656,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086％；反对9,69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4％；弃权

9,49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390％。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01,404,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0％；反对

86,51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6％；弃权10,062,50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9,271,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5004％；反对86,51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23％；弃权

10,062,5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772％。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7,914,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297％；反对

325,202,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67％；弃权2,728,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7,914,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9297％；反对325,202,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67％；弃

权2,7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836％。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8,65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5％；反对

29,566,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1％；弃权9,75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46,523,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536％；反对29,566,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9％；弃权

9,7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565％。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购有色财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880,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29％；反对

292,125,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06％；弃权63,83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5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880,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0429％；反对292,125,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06％；弃

权63,8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5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965％。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股权登记

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05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776％；反对

307,937,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47％；弃权63,857,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4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05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9776％；反对307,937,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47％；弃

权63,8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4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977％。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30,824,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2％；反对

4,30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62,84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1,9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18,69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4804％；反对4,30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9％；弃权

62,8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9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296％。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29,995,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52％；反对

4,34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63,634,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2,3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17,861,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4246％；反对4,34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7％；弃权

63,6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827％。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意见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2024)承义法字第00251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8日和2024年9月7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知。 本

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9月20日14:30在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

楼大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1,697人，代表股份7,597,978,4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921％，均为截止至2024年9月10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6,

113,101,1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95人， 代表股份1,

484,877,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7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本律师也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关于续聘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增

补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关于收购有色财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有

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其中，《公司关于收购有色财

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事宜的议案》为新增临时提案，由持有公司47.78%股份的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并书面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其余提案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

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及补充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

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关联股东对《公司

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收购有色财务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回避表决。

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

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88,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6％；反对12,340,7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4％；弃权11,849,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61,65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20％；反对12,

34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6％；弃权11,849,11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5％。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8,789,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4％； 反对9,693,8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9,49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66,656,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86％；反对9,

69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4％；弃权9,49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1,404,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0％；反对86,510,9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86％；弃权10,062,5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9,271,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04％；反对86,

51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23％；弃权10,062,50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2％。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有色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7,914,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297％；反对325,202,4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67％；弃权2,7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57,914,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297％； 反对

325,202,4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67％； 弃权2,728,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6％。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

数。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8,65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5％；反对29,566,2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1％；弃权9,7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6,523,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36％；反对29,

566,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9％；弃权9,75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5％。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购有色财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880,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29％；反对292,125,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06％；弃权63,8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2,5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29,880,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29％； 反对

292,125,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06％；弃权63,83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51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65％。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

数。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4,05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776％；反对307,937,5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47％；弃权63,8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2,4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14,050,1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776％； 反对

307,937,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47％；弃权63,85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49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77％。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

数。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30,824,4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2％； 反对4,308,0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62,8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9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8,69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804％；反对4,

30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9％；弃权62,845,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9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96％。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9,995,0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52％； 反对4,349,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63,6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2,3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17,861,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46％；反对4,

34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7％；弃权63,63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7％。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有效表决

权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娟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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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股东质询函》回复的公告

2024年9月19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铜陵有色” ）收到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 ）的《股东质询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4〕34号），对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购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 ）持有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财务公司” ）21%股权事项中有色财务公司估值、为他人提供保函等问

题提出质询。 公司收到《股东质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并回复如

下：

问题一、关于有色财务公司估值问题

根据公告，以2024年6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本次收购中对有色财务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采

用了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有色财务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171,176.08万元，经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额为81.79万元，增值率0.05%，经采用市场法评估，增值额为8,523.92万元，

增值率4.98%， 最终选用了增值额较大的市场法评估结果。 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数据， 有色财务公司

2021-2023年底吸收存款余额分别为70.65�亿元、81.07� 亿元、68.38亿元，2021-2023年底发放贷款和

垫款余额分别为65.18亿元、65.25�亿元、59.94�亿元，2021-2023�年实现税后净利润分别为 1.26�亿元、

1.19�亿元、1.3�亿元，有色财务公司存贷款规模没有扩大的趋势，税后净利润没有稳定增长的趋势。 请你

公司结合存贷款的情况和变化趋势以及净利润的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 说明此次评估中选取市场法评

估结果的原因和可比交易案例，以及对标可比交易案例的理由和依据。

答复：

（一）评估结论谨慎、客观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水

致远评报字[2024]第020573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对标的公司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评估，选取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资产基础法 171,176.08 171,257.87 81.79 0.05

市场法 171,176.08 179,700.00 8,523.92 4.98

（二）评估方法选择适当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企业净资产的价值，

但是考虑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特殊性质，具有集团内归集及贷出资金的特许经营许可，资产基础法对

财务公司的特许经营许可的价值的衡量存在一定的局限， 无法体现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特点对

企业价值的影响，容易忽略企业的整体获利能力。

随着产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企业并购案例逐步增加，近年来财务公司股权交易案例在并购

市场较为活跃， 存在着足够数量的与评估对象处于同一行业的相似交易案例， 从市场估值倍数角度考

虑，能够合理反映当前现状企业的市场估值水平。

市场法的测算结果更为合理，更能客观反映有色财务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采用选择市场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三）近三年存贷款波动较小，净资产持续增加，净利润小幅增长

近三年存贷款的情况、变化趋势以及净利润的增减变化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吸收存款 691,825.13 825,944.92 717,381.15

发放贷款和垫款 584,765.57 636,624.72 635,930.76

实收资本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净资产 165,738.82 152,708.07 140,822.74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净利润 13,030.75 11,885.33 12,582.90

营业收入 19,276.78 17,692.17 18,041.19

其中：利息净收入 13,752.11 12,490.86 12,063.4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912.25 1,746.26 2,872.24

投资收益 4,372.57 2,748.97 2,942.3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6.00 174.29 337.90

汇兑收益等其他 173.85 531.77 -174.75

近三年，有色财务公司净资产持续增加，均系经营盈余积累。 营业收入中利息净收入占比约为70%，

投资收益及其他收益占比约为30%，经营业绩结构较好，净利润小幅度向上增长。

有色财务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须防范金融风险，稳健发展。 业务经营须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监管要求，遵守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内部管理。 存款规模平稳波动，贷款

规模遵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要求，贷款余额不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 2021

年至2023年度，有色财务公司实收资本均为11亿元，存贷款规模相对稳定。 2024年1月，有色财务公司实

收资本增加3亿元，存贷款规模具备向上增长的基础，经营业务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四）参考可比交易案例估值、依据充分

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涉及财务公司股权交易案例较为活跃，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相关交易情况如下

表：

金额单位：万元

案例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标的公司 交易日期 交易比例 交易金额

1 000761.SZ 本钢板材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2022/11/15 10.00% 75,961.99

2 600026.SH 中远海能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2022/5/19 15.13% 137,892.66

3 600150.SH 中国船舶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2021/4/28 100.00% 1,347,207.00

4 600150.SH 中国船舶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2021/4/28 100.00% 842,472.00

5 000066.SZ 中国长城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2019/4/30 15.00% 50,746.00

6 000810.SZ 创维数字

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2018/12/11 100.00% 162,863.67

续表：

案例

基准日净资产

交易金额换算100%股

权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PB

A B C=B-A D=C/A×100 E=B/A

1 721,172.47 759,619.92 38,447.45 5.33% 1.05

2 879,052.12 911,638.82 32,586.70 3.71% 1.04

3 1,081,828.98 1,347,207.00 265,378.02 24.53% 1.25

4 744,693.96 842,472.00 97,778.04 13.13% 1.13

5 286,147.22 338,306.67 52,159.45 18.23% 1.18

6 152,209.04 162,863.67 10,654.63 7.00% 1.07

平均值 11.99% 1.12

最大值 24.53% 1.25

最小值 3.71% 1.04

标的

公司

171,176.08 179,700.00 8,523.92 4.98% 1.05

如上表所示，可比交易案例的评估增值率区间为3.71%-24.53%，市净率区间为1.04-1.25倍，本次评

估结果增值率为4.98%，市净率为1.05，上述评估参数居于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区间，且低于可比案例的

平均值，评估结论客观、谨慎。

综上，本次评估过程的评估方法选择适当，评估依据充分。 可比交易案例评估途径直观，评估结论贴

近市场，能够合理反映当前市场估值水平，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评估结论客观、公允，具有合理性。

问题二、关于有色财务公司为他人提供保函的问题

根据公告，截至2024年9月5日有色财务公司为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金隆

铜业有限公司、赤峰金通铜业有限公司以保函的形式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 22,300万元。 根据《企业

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自2022年11月13�日起施行)第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财务公司可以为成员单

位提供非融资性保函业务，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保函是否为非融资性保函，如否，请说明保函类别以及是

否符合现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一）非融资性保函的定义

非融资性保函是指金融机构应申请人的要求向受益人开出书面保证， 当申请人未能履行申请人与

受益人签订的基础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或承诺的事项时， 由金融机构按照书面保证的约定代其在一

定期限内承担一定金额支付责任的授信业务。 非融资性保函主要包括：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

函、海事保函、即期付款保函、关税保付保函、诉讼保函等。

（二）有色财务公司为铜陵有色及控股子公司开具的保函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编号 业务品种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币种

合同状

态

合同开始日

期

合同到期日

期

BH24300101 关税保付保函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4-04-0

2

2026-04-0

2

BH23400101 关税保付保函 金隆铜业有限公司 5,0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3-04-2

8

2025-04-2

8

BH23402801 关税保付保函

赤峰金通铜业有限公

司

5,0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4-01-0

8

2026-01-0

8

BH23302301 关税保付保函

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

公司

3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3-12-1

5

2024-12-3

1

BH22300102 关税保付保函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 人民币 结束

2022-09-0

9

2024-09-0

9

合计 22,300.00

由上表可见， 有色财务公司为铜陵有色及控股子公司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 金隆铜业有限公

司、赤峰金通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保函业务均为关税保付保函。 具体内容为，铜陵有色及上述子公

司因开展进口铜精矿及粗铜业务支付关税的需要，向有色财务公司申请开具关税保付保函，在铜陵有色

及上述子公司未及时支付关税时，有色财务公司代其支付一定金额的关税。 因此，上述保函均为非融资

性保函，有色财务公司开展上述业务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